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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9/2021_2022__E5_A4_A7_E

8_BF_9E_E6_B5_B7_E5_c27_29726.htm 一、征收 1、海关船舶

吨税征收部门应按照交通部、国家计委、财政部、海关总署

联合发布的“船舶吨税税率表”中的税率征收。其中优惠税

率依据交通部安全监督局发布的“适用船舶吨税优惠税率的

国家名单”审定。 2、由海关船舶吨税征收部门开出海关代

征船舶吨税缴款书（一式六联），其中第一联作船务代理单

位的缴款凭证，第二联由船务代理单位交给海关后领取船舶

吨税执照，海关船舶吨税征收部门把此联留作凭证，交给总

关财务处，第三、四联由船务代理单位缴款时交给开户银行

，第五联由银行转交给交通部，第六联由海关船舶吨税征收

部门留作存根。 3、由船务代理单位持所需五联单到开户银

行缴款。 4、海关船舶吨税征收部门凭纳税人返回的盖有银

行签章的海关代征船舶吨税缴款书第二联，发放船舶吨税执

照，验明放行。 二、核销 1、海关船舶吨税征收部门在开出

“海关代征船舶吨税缴款书”的同时，应将缴款书所列内容

（详见附件）录入《海关财务信息管理系统》中财务存根录

入项。 2、海关船舶吨税征收部门应将船务代理单位（公司

）返回的盖有银行印鉴的“海关代征船舶吨税缴款书”第二

联（凭证）集中收存，并于每月29日前将本月所收存的“海

关代征船舶吨税缴款书” 第二联（凭证）集中送至总关财务

部门。 3、海关财务部门凭船舶吨税征收部门转来的“海关

代征船舶吨税缴款书”第二联（凭证）上机核销记帐。 三、

对帐 1、海关财务部门根据核销情况，及时打印出“海关代



征船舶吨税未入库清表”，并填写“海关代征船舶吨税未入

库联系单”，通知船舶吨税征收部门。 2、海关船舶吨税征

收部门接到财务部门发出的“海关代征船舶吨税未入库联系

单”后，应于10日内将催缴情况反馈给财务部门。 四、本规

程自2000年12月1日起实施。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